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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实施《基金从业人员管理规则》
有关事项的规定

为了做好《基金从业人员管理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

规则》）的实施工作，现就基金从业资格注册条件有关事项

规定如下：

一、从业资格注册方式

申请注册基金从业资格的人员（以下简称申请人），应

当符合国家、金融监管部门及行业自律组织有关规定，具备

从事基金业务活动所需的专业能力，掌握基金业务活动相关

的专业知识。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及安排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

委员会（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）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

（以下简称协会）的规定，申请人被机构聘用，可以通过考

试，或者境内外从业资格认定、学历认定以及从业经历认定

等认定方式，由所聘用机构申请注册基金从业资格：

（一）通过考试

1.基金从业考试

基金从业考试设置法规科目，即科目一《基金法律法规

与职业道德》（原《基金法律法规、职业道德与业务规范》

以下简称科目一）；专业科目，即科目二《证券投资基金基

础知识》（以下简称科目二）及科目三《私募股权投资基金

基础知识》（以下简称科目三）等科目。

申请人以通过基金从业考试方式注册基金从业资格时，

应当通过基金从业考试法规科目，同时按照所从事的基金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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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类型通过对应的专业科目考试，具体如下：

（1）从事公募基金管理、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

管理（股权除外）、证券类私募基金管理、基金托管、各类

证券类基金服务业务的从业人员，应当通过科目二；

（2）从事各类非证券类私募基金管理业务的从业人员，

应当通过科目二或者科目三；

（3）在证券期货经营机构从事股权投资的私募资产管

理计划投资经理，在各类基金服务机构中仅从事私募股权基

金服务业务的从业人员，应当通过科目三。

2.其他考试成绩认可

根据中国证监会及协会的规定，认可中国证券业协会组

织的《证券投资基金》《证券市场基础知识》《证券投资基金

销售基础知识》及《证券发行与承销》科目的考试成绩，具

体如下：

（1）基金从业人员通过《证券市场基础知识》和《证

券投资基金》，或者科目一和《证券投资基金》的，可以向

协会申请注册基金从业资格；

（2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（含创业投资基金管理

人）的高级管理人员通过《证券市场基础知识》和《证券发

行与承销》考试的，可以向协会申请注册基金从业资格；

（3）从事基金销售业务的从业人员通过科目一和《证

券投资基金销售基础知识》的，可以向协会申请注册基金从

业资格；通过《证券投资基金》或者《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基

础知识》一门考试的，可以向协会申请注册基金销售业务资

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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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通过上述认可的其他科目考试，首次向协会申请

基金从业资格或者基金销售业务资格注册的，应当在注册之

前 2 年内完成不少于 30 学时后续职业培训。

（二）境内外其他从业资格认定情形

申请人通过基金从业考试法规科目，并具备下列情形之

一的，可以由所聘用机构向协会申请注册基金从业资格：

1.通过证券从业资格相关考试科目或者完成证券业从

业人员登记；

2.公募基金管理人的董事长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从

事业务管理工作的董事、监事，公募基金托管人的专门基金

托管部门的高级管理人员，具备境外基金相关从业资质；

3.私募基金管理人的高级管理人员，通过证券从业资格、

期货从业资格、银行从业资格、特许金融分析师（CFA）等

金融相关资格考试，或取得注册会计师资格、法律职业资格、

资产评估师资格，或担任境内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

理人员等；或者最近 3 年从事资产管理相关业务，且管理资

产年均规模 1000 万元以上；

4.在内地从事基金业务的香港专业人员，持有香港证监

会颁布的第 4（就证券提供意见）/9（提供资产管理）类金

融牌照；

5.在内地从事基金业务的台湾同胞，获取台湾证券投信

投顾业务员、证券投资分析人员、证券商高级业务员、信托

业业务人员或高级金融管理师（AFMA）资格；

6.在境内从事基金业务的境外专业人才，具备境外基金

相关从业资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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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备境外基金相关从业资质，是指具备与中国证监会签

署《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》的国家（地区）基金或

资产管理、基金销售等相关从业资格，或者执业所在国家（地

区）不要求具备相关从业资格，但最近 5 年一直从事资产管

理、证券投资分析、基金营销等业务。

（三）学历认定情形

获得国家教育部门认可的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境

内人员，通过所聘用机构或者符合条件的地方基金行业协会

等协会认可的其他机构组织的应知应会知识专项考核（以下

简称专项考核）的，可以由所聘用机构向协会申请注册基金

从业资格。专项考核内容分为证券类和私募股权类，申请人

应当按照所从事的基金业务类型通过对应的专项考核。协会

为机构提供专项考核平台，制定并定期更新考核大纲及题库。

机构应当按照协会规定保障考核规范有序开展并妥善留存

相关资料备查。

（四）从业经历认定情形

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（含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）的

拟任高级管理人员，具备 10 年以上证券、基金、金融、法

律、会计等工作经历的，可以由所聘用机构向协会申请注册

基金从业资格。

二、从业资格注册相关要求

（一）注册基本流程

申请人从事基金业务，具备《管理规则》第八条规定的

条件，并符合上述规定情形之一的，应当通过所聘用机构向

协会申请注册从业资格。



5

（二）合规诚信要求

申请人通过认定方式注册基金从业资格的，应当具备良

好的职业道德和诚信记录，近 5 年内未被金融监管部门采取

行政处罚或者行政监管措施、未被金融行业自律组织采取自

律处分或者自律管理措施。申请人通过境外从业资格认定方

式注册基金从业资格的，应当在境外未曾受到金融、证券监

管部门的处罚，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

他条件。

（三）申请材料要求

申请人通过认定方式注册基金从业资格的，应当提供符

合认定情形的相关证明材料。提供的材料凡用外文书写的，

应当附有加盖机构公章或者人事部门印章的中文译本或者

中文摘要。机构应当详细核验申请人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，

核验无误后为其出具符合从业资格认定情形的承诺函或者

合规审查意见。具体要求如下:

1.境内外其他从业资格认定申请材料要求

申请人通过境内外从业资格认定方式注册基金从业资

格的，应当提供相关资格证书、证明或者相关任职机构出具

的工作经历证明。最近 3 年的资产管理规模证明应当由基金

托管人、基金服务机构等第三方机构出具。机构应当联系出

具资格证书、证明的发证单位核验证书效力，或者联系相关

任职机构核验任职信息。

2.学历认定申请材料要求

申请人通过学历认定方式注册基金从业资格的，应当提

供相关学历证书。机构应当查阅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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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（教育部）留学服务中心网站等核验学历信息。

3.从业经历认定申请材料要求

申请人通过从业经历认定方式注册基金从业资格的，应

当提供相关任职机构出具的工作经历证明。机构应当联系相

关任职机构核验任职信息，并就申请人是否具备从业经历认

定条件委托经中国证监会备案的律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法律

意见书。

（四）后续职业培训要求

申请人通过学历认定、从业经历认定等方式注册基金从

业资格的，所聘用机构应当进一步加强后续职业培训管理，

加强法律法规培训和职业道德规范及案例警示教育。申请人

应当自从业资格首次注册之日起，60 日内完成与法律法规、

职业道德、专业技能有关的后续职业培训不少于 15 学时，

其中职业道德方面的后续职业培训不少于 5 学时。从业人员

应当自行选择参加协会组织的面授及远程培训，或者参加协

会普通会员组织的面授及远程培训，以及参加成为协会特别

会员的地方基金行业协会或者协会认可的其他机构组织的

面授培训。

三、施行日期

本规定自 2023 年 11 月 24 日起施行。协会发布的《关

于基金销售机构从业人员资格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中基

协发〔2015〕11 号）、《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相关问题解答（九）

（十一）（十二）》(中基协函〔2016〕313 号、中基协函〔2016〕

603 号)、《关于基金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实施有关事项的通知》

（中基协字〔2017〕100 号）、《关于开展基金销售机构基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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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业人员资格注册管理的通知》（中基协字〔2019〕131 号）、

《关于基金从业人员资格注册有关事项调整的通知》（中基

协字〔2019〕348 号）、《关于台湾同胞在大陆申请基金从业

资格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（中基协发〔2018〕3 号）、《关于境外

基金专业人才申请基金从业资格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（中基协

发〔2022〕3 号）、《关于扩大境外基金专业人才申请基金从

业资格认可实施范围的公告》（中基协发〔2022〕13 号）同

时废止。


